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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

按此推算，仅 2016 年全年将拉动约 2400 亿元的总投

资规模。如果按8000公里测算，未来地下综合管廊投资规

模每年将达到万亿量级。

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众多央企闻风而动，屡屡

将数十亿大单揽入怀中。记者在梳理中发现，2013年，中

冶投资22亿元建设珠海市横琴新区地下综合管廊；2015年

10月，中铁建中标延吉市18亿元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系统工

程；2016年5月，中国铁建14.77亿元中标厦门翔安新机场

片区地下综合管廊项目……

然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众多央企投资热情高涨

的背后，面临的现实尴尬却是来自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利益

博弈。

首当其冲的就是“入廊难”，也就是拿项目难。本来作

为企业来讲，“投建地下综合管廊，是为城市建设服务。然

而，面对城市管线管理单位错综复杂的利益诉求，加之传

统‘条块分割’的管理思维，想要让‘服务对象’认可参与投

建的企业并非易事。”中铁建设（北京）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汪文忠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不无担忧。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入廊”企业利益相关方缺乏统一

协调机制，资金筹集方式、投资回收方案都没有标准可循。

“属地政府和我们只是初步进行了探讨，关于什么时间‘入

廊’、什么时间运营，都没有明确。”汪文忠进一步解释说。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总公司董事长陶昌银也表示了

同样的担忧。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即使“入廊”企业

互相之间愿意配合，可理不顺的收费机制使得问题再次陷

入尴尬。按照综合管廊有偿使用原则，管廊投资、运营管

理方的收益主要来源于一次性投入费用和后期维护管理

费用两部分。由于收费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企业间难以

达成一致，使得企业投资收益难以保证。

“虽然高层不断‘喊话’，要加快推进城市综合管廊建

设步伐，创新投融资模式，但就实际执行效果来看，资金缺

口依然严重。央企作为综合管廊投资建设主体，对于这一

矛盾更是难以规避。”陶昌银说。

万亿级市场蛋糕：需打出创新“组合拳”

一面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一面是庞大的市场空间

给企业带来发展机遇，在问题与机遇并存的新兴市场竞争

中，企业该如何灵活转型、创新应对，成为企业眼下面临的

全新考验。

前瞻网产业研究员杨昆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指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

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给水、排水、热力、燃气等市政管线各

个行业，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万亿级的

市场规模，各方利益主体都有自己的诉求，当属正常。

杨昆认为，地下综合管廊投资量大、回报周期长，入廊

管线大多具有公益性，而且不确定建成后城市再无内涝，

也不知投资何时有回报。作为新生事物，地下综合管廊在

使用过程中的责、权、利还缺乏有效制衡和匹配机制。在

经济低迷，流动性偏紧的当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企业需

要拿出创新智慧。

据记者了解，为化解融资难题，创新PPP融资结构正

成为央企不断发力的主方向。6月29日，由财政部及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的《关于申报市政公用领域PPP推

介项目的通知》，明确要求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

建设等六大领域优质项目，作为重点推介对象。

对此，杨昆建议，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要想获得长期

稳定的建设资金，需要打出一套创新“组合拳”，其中包括制

定统一的政策法规体系、形成合理收费机制、完善配套税收

优惠政策、推广PPP模式吸引民间资本加入等举措。

比如，中国交建飞虎大道综合管廊的“多元协商模式”

就比较具有操作性。据中交建二航局昆明分公司总经理

曾凡义向记者介绍，这一模式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管线运营

管理单位采取协商的原则，根据不同的管线行业单位来区

别对待价格收费问题。此外，根据入廊管线所占面积来区

分，按弱电、强电之分进行收取。

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长江证券分析师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中国的地方债已达GDP的50%，排涝工程

往往都是动辄几十亿、几百亿的大工程，即使融资成功，也

大大加重了地方债的压力；由于资金来源和性质不同，各

地管理模式不一，缺乏统筹安排、协调机制，各种水利资金

还存在重复投资、重复安排、相互抵项等现象，难以充分发

挥投资整体效益。

“每年雨季到来，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城市内涝。城市

排涝改建工程也会呼声震天，年复一年，收效甚微。比如今

年内涝严重的武汉市，两年前就提出投资230亿元建设排涝

改造工程，至今具体进展情况披露甚少。尽管高层不断‘喊

话’，可地方政府进展十分缓慢，从提出计划到实施，可能会

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上述长江证券分析师说。

每一次抗洪抢险，都是一场战斗，科

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年抗洪抢

险中，涌现出不少新技术、新装备，为抗

洪抢险、精确救灾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科技快速发

展，在很多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气

象卫星通信系统、卫星定位观测、堤坝

隐患电法探测等现代科学技术，水下测

量船、智能挖掘机、移动折叠式堵水墙

等科技含量较高的装备器材，都为抗洪

抢险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高科技设备助力防汛救灾

在安徽省望江县伍玖圩抢险现场，

水位持续上涨，圩堤出现多处塌方、渗

水和漫堤险情。面对险情，武警水电部

队首次运用了新型设备“移动折叠式堵

水墙”。据介绍，如果用传统的编织袋

装土筑起百米子堤需 30 人 46 小时，而

这个“抗洪神器”只要12人2小时即可

完成。

石家庄逐浪水利科技有限公司是

该种产品生产厂家之一，该公司产品负

责人张先生表示：“公司的产品主要用

于防汛抗旱、消防救援、特种安全等多

个领域。折叠堵水墙的研发及生产成

本偏高，但是省时省力，对抢险效率的

提高非常显著。”

在抗洪抢险现场，各种各样的新

式挖掘机更是大显神威：长臂挖掘机、

能“抬腿走路”的步履式挖掘机、无人

驾驶的智能挖掘机相继投入使用，使

得应对不同地形、不同形式的救援都

有保障。

作为世界挖掘机企业20强之一的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早就开始

布局智能挖掘机市场。在该公司技术

中心综合管理部吴一丹看来，公司之所

以在产品研发的创新性、先进性、实用

性等方面一直走在行业前列，是因为自

创立之初山河智能就选择了一条自主

创新的发展之路，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创

新模式。

据介绍，公司研发投入一直保持在

总营收的 6%左右，研发的多款产品市

场 表 现 都 很 好 ，比 如 节 能 挖 掘 机

SWE385ES产品，采用了首创的FSM流

量自匹配回转节能技术，可有效消除挖

掘机作业过程中的能量损失。而最新

自主开发的第二代ELAC控制系统，在

标准作业工况下，与传统同级别液压挖

掘机相比，降低油耗最大可达30%。

在湖南岳阳君山区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打开区防汛救灾移动管理平

台系统，屏幕上的光点实时显示着涵

闸、水库管护员的动态，还可通过手持

机跟管护员直接通话。这是专门为救

灾防洪研发的北斗系统。

这次抗洪抢险中，卫星遥感等技术

也在监测、搜救等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帮

助。据北斗系统相关负责人介绍，北斗

“神器”在抗洪抢险中主要发挥两方面

作用：首先是事前预防、预警与监测，通

过采用北斗定位监测，对山体、水库、河

流的形变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通过变

形值智能评估其安全状况，并对可能的

滑坡、水库遇险、河流水位暴涨等险情

进行提前预警；其次是事中处置与救

援，通过北斗系统，尤其在大灾害时通

信线路中断的情况下，能够使搜救工作

顺利开展，精准定位到遇险地点，并向

指挥中心发回灾情信息。

部分设备市场化尚存瓶颈

虽然新技术、新设备在此次抗洪救

灾中有不俗的表现，但是有一些新技

术、新设备却遭遇了市场推广的尴尬。

早在2002年，哈尔滨市就投资1亿

元建成了国内首个“活动钢闸板防洪

墙”。该防洪墙由桩基础、基础底梁、

防洪墙及防洪钢闸板组成，平时近千

块钢板存放在防洪通道旁的专用仓库

里，大水袭来时，接到水泥防洪墙上

面，专业人员安装一块钢板只需 4 分

钟。适用范围是江岸、海岸老城市的

堤坝改造。

除哈尔滨之外，上海也不断改进防

汛设施。2012年，上海市南外滩进行防

汛墙改造工程，将此前的“上海南外滩

水泥防汛墙”改进为“玻璃防汛墙”。“玻

璃防汛墙”由钢筋混凝土和通透式玻璃

组合而成，玻璃厚度达到18毫米，既满

足防汛挡水需要，同时方便游客坐在岸

堤边欣赏江岸景色。

不过这两种装备在国内都没有大

规模推广使用。业内人士指出，技术以

及设计都不是问题，适用条件、成本才

是制约这类产品大规模使用的原因。

亦有企业界人士建议，国家应给予生产

新技术、新设备的企业更多的优惠政

策，包括行业准入、融资方式、税收减免

等。因为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

研发，同时市场化运作也需要很长的时

间。 （薛午安）

在关注洪涝灾情进展的同时，受灾

地区的保险理赔也提上日程。而对于

洪水所造成的公民财产损失，国内目前

主要靠居民自救、国家救灾以及社会捐

助来解决，这也让巨灾保险再次进入公

众视野。业内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巨灾

保险制度建设状况不容乐观，在模式选

择、偿付能力、基金归集、责任限额、定

价模式等方面均面临诸多挑战。而由

于相关因素制约，目前国内“洪水保险”

也尚未落地。

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截至记者发稿，南方持续强降雨已

导致 20 多省份 6000 多万人受灾，洪灾

带来的损失也令人咋舌，直接经济损失

约 1469.80 亿元。此前有数据显示，30

多年来，洪灾损失占全国自然灾害经济

损失的比重约为45%—55%。

专家指出，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

灾害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发展巨

灾保险的任务很紧迫。

一家保险公司高管向记者表示，中

国现行灾害管理体制可以用五个方面

来概括，即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

责、灾害分级管理、属地管理为主、社会

市场参与。在实践中这也是行之有效

的普遍做法。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许多发达国家，

商业保险特别是巨灾保险在洪灾救助中

发挥着中坚作用。巨灾保险是指对因发

生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可

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严重人员伤亡的

风险，通过巨灾保险制度分散风险。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相对发

达国家而言，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状

况不容乐观，居民等群体购买和使用保

险相对不足。虽然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

保险业新“国十条”，明确建立巨灾保险

制度，但是我国现行的洪水、地震等灾害

救助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力量，巨灾保险

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亟需加紧完善巨灾

保险的风险分散机制，进一步扩大巨灾

保险的保障范围，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相关业务已“破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巨灾保

险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但是相关试点工

作也在持续推进。

继今年5月中国保监会、财政部联

合印发《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

险制度实施方案》后，7月1日中国城乡

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产品正式全面

销售，标志着我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

灾保险制度正式落地。

这也引发了“洪水保险”落地问题

的热议。

关于国内“洪水保险”难以面世的

原因，有保险从业人员直言，我国关于

“洪水保险”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洪

水保险”的建立面临着很大的阻力。而

且，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洪水风险较集

中，通常会在某一时间内持续降雨。而

发生洪灾后，损失巨大，保险公司也面

临着巨大的赔付金额。因此，单靠商业

保险公司经营“洪水保险”不可行，如果

能得到政府及社会法律为其保驾护航，

落地应该会很快。

记者了解到，“洪水保险”在我国的

发展非常缓慢，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

一些地方开始试水“洪水保险”，但相关

的试点并未进一步推开。

有业内人士指出，“洪水保险”之所

以陷入如此尴尬境地，与该制度本身的

缺陷有很大关系——法律缺乏对“洪水

保险”制度设计的详细规定，政府缺乏

对“洪水保险”从政策到资金的有力支

持，“洪水保险”产品创新也严重滞后。

从国际上来看，“洪水保险”作为强

制性保险，最先推行并最为成功的是美

国。以美国为例，早在上世纪50年代，

美国就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美国

的国家洪水保险计划（简称NFIP）起先

以自愿参保为主，但后来逐步转向强制

保险，除美国之外，英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印度等国也已开始普及“洪水保险”。

不过，尽管有关洪灾险在国内还未

正式落地，但当前国内保险业对于洪水

方面的保险产品也已存在，相关试点工

作也在逐步展开。

上述保险公司高管介绍，2013年在

云南省、深圳市，2014年在宁波市已经

先后试点了巨灾保险。其中，宁波的巨

灾保险是针对本地的地质和其他自然

灾害，包括洪水、台风、滑坡、泥石流等，

主要是对人身和家庭财产损失进行保

障。2015年宁波市先后遭受了两次强

台风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许多居民住

宅进水受淹，共有近13.6万户居民家庭

获得了8000万元的巨灾保险救助理赔。

诸多挑战待解

对于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滞

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

王国军表示，从国际经验看，巨灾保险

制度建设是普遍性难题，在模式选择、

偿付能力、基金归集、责任限额、定价

模式等方面均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应

根据我国实际需要，进一步建设洪水、

台风等主要自然灾害的巨灾保险制

度。

“虽然商业保险参与灾害管理的

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还很多。例如居民、企业对

巨灾的投保热情不高、参与度不高、投

保率低、保险覆盖范围小等。推动商

业保险参与灾害管理应从两方面着

手：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推

动出台综合性的灾害管理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要采取切实手段提升全民的

灾害意识，建立巨灾保险的体制机

制。巨灾保险是世界级难题，它与一

般的商业保险不同，具有准公共产品

的特点。如果按照商业化运作，保险

价格往往很高，公众买不起；但是如果

价格过低，地震发生以后保险公司又

赔不起。大量的经验表明，只有建立

政府、市场、公众合作的巨灾保险机

制，才能解决需求供给不足的问题。”

上述保险公司高管表示。

宋清辉表示，因巨灾偿付能力问

题，商业保险公司投资积极性不强。

现在已有的商业保险产品也无法覆盖

巨灾带来的风险，因此亟待通过一系

列相关制度安排，吸纳多层次民间资

金，解决巨灾风险保障资金的来源问

题，通过多元化筹资手段来破解巨灾

保险的瓶颈，充分发挥市场化力量，鼓

励险企研发更多的新险种。

巨灾保险蹒跚中破冰
“洪水保险”仍难面世

本报记者 朱虹

新技术新产品助力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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